
 

國 際 青 年 商 會 中 華 民 國 總 會    函  

 
地址：105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 45號 8樓 

承辦：秘書處 賴亭妤 

電話：02-27128960分機 21 

傳真：02-25460149 

E-mail：servicejci@gmail.com 

受文者：全國各分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1月8日  

發文字號：青總(115)秘發字第0002號 

速別：一般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LOGO變更，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國際青年商會(JCI) 114年 11月世界大會會員代表大會通過變更，及本會第 74屆 

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即日起實施之。 

2. 依據本會章程第十一章暨施行細則第十一章相關規定實施，本會之團體會員(各分會)請遵

照辦理。 

3. JCI Logo使用相關規定如下： 

A. National and Local Organizations國家總會與分會皆以此主要標誌作為品牌識別的

基礎，並於其下方加註官方的分會名稱。 

B. 在全球 JCI 品牌一致性的同時，亦賦予各分會充分空間，展現其深耕在地的社群特

色。 

C. 分會名稱必須一律使用 JCI Blue(青商藍)，並依照核准的字體樣式與版面配置呈現，

文字須與標誌左側對齊，以平衡右側盾牌圖示的視覺重量。 

D. 使用非拉丁文字（如中文、日文、阿拉伯文等）的全國或地方組織，可為其地區名稱

使用適當的 Noto Sans 字型版本。 

E. 所有適用於主要標誌的規範 - 包含顏色使用、留白空間與最小尺寸，同樣適用於全

國與地方版本。 

F. 官方 JCI 標誌可透過以下工具快速產生：https://jci.cc/logo-generator/National and 

Local Organizations Layout 

G. 標誌版面規範：比例以寬度 570px 的主要標誌作為基準，地區名稱文字大小設定為 

60pt，並與整體標誌等比例縮放。 

H. 文字樣式：地區名稱使用 Plus Jakarta Sans Bold，每個單字僅首字母大寫，預設顏

色為 JCI Blue，僅在少數特殊情況下可例外。 

I. 對齊方式：地區名稱須與主要標誌左側對齊，並在垂直方向與盾牌圖示底部對齊，兩

者之間不得留白。 

J. 第一行最大長度：地區名稱第一行文字不得超過盾牌最外側線條。較長名稱須分成兩

行呈現；若單一字詞過長，需縮小字級至符合限制。 

 



 

 

K. 第二行最大長度：第二行文字長度不得超過盾牌圖示寬度。 

L. 字體規格摘要：字體：Plus Jakarta Sans/字重：Bold/字級：60pt/行距：110%/ 

字距：0 / 標誌寬度：570px 

M. Shield Icon盾牌圖示單獨使用規範：在空間極為有限、無法清楚呈現完整標誌的特

殊情況下，可單獨使用盾牌圖示（不搭配文字標誌），適用情境包含：社群媒體大頭

貼、瀏覽器圖示或極小型周邊商品，然而，只要條件允許，完整標誌仍應作為 JCI 的

主要識別方式。 

N. 盾牌圖示僅在「可讀性優先於完整呈現」時作為例外使用。 

O. 留白空間與最小尺寸，為確保標誌的清晰度與視覺影響力，標誌周圍必須保留足夠的

留白空間，以避免受到其他圖像、文字或版面邊界干擾。 

P. 所有標誌版本四周的最小留白空間，皆須等同於盾牌圖示寬度的一半。此區域內不得

放置任何其他元素。 

Q. 為維持可讀性，標誌尺寸不得小於：印刷品：高度 5 mm；數位應用：高度 32 px 

R. 標誌顏色版本：為確保標誌在各種情境中皆清晰、易讀且具辨識度，標誌提供以下四

種顏色版本：預設版、反白版、黑色版、白色版，使用前請先評估背景條件，再選擇

適合的版本，以維持品牌一致性與視覺完整性。 

S. 預設版本：適用於白色或淺色背景，為最優先使用版本。 

T. 反白版本：適用於深色或視覺密集背景。 

U. 黑色與白色版本：僅限單色印刷、技術限制或攝影背景使用。 

V. 「Junior Chamber International」全名的顏色必須與 JCI 縮寫保持一致，總會與分

會 Logo，分會名稱在預設與反白版本下皆優先使用 JCI Blue。 

W. 若因情境需求使用單色版本，地區名稱顏色亦須配合調整。 

X. 常見錯誤示例：為維護品牌完整性，標誌必須依官方版本使用，不得進行任何變更。

錯誤使用將削弱品牌辨識度並造成視覺不一致，請避免以下行為：旋轉標誌、改變標

誌版面結構、為標誌加上外框或特效、翻轉盾牌圖示、拉伸或變形標誌、變更標誌顏

色、改變元素間距、單獨縮放某一元素。 

 4.請參照附件圖示。 

 
正文：如受文者 

副本：總會理監事 

 

 


